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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保证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经

营的良性发展，拟与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团”）及其子公
司(含子公司下属公司)、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科技”）及其子
公司（含子公司下属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列车智
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霁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 预计 2020 年度上述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27,860.00 万元，2019 年同类
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27,210.25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
额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关联董事赵建、史烈、潘丽春、陈均
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钱明星、宋航、姚先国、李国勇对上述事项予
以了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 2020 年预测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5 所规定
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因此尚需提请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
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网新科技及
其子公司、
联营企业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等

协议价 250.00 46.11 492.63

网新机电及
其子公司

轨道业务进口业务 协议价 10,300.00 1,043.17 7,991.00

机电总包业务分包
款

协议价 13,200.00 2,473.13 8,356.80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协议价 37,000.00

合营企业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协议价 450.00 - 0.57

联营企业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协议价 200.00 2.78 130.85

小计 61,400.00 3,565.19 16,971.85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网新集团及
其子公司

办公楼及仓库租赁 协议价 250.00 105.04 210.07

小计 250.00 105.04 210.07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 、商品

网新集团 轨道业务 EPC 分
包

按主合同价
扣除税费后
进行定价

430.00 - 61.96

网新机电及
其子公司

轨道业务进口货物
销售

协议价 9,900.00 935.50 7,436.14

小计 10,330.00 935.50 7,498.1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网新机电及
其子公司

进口代理服务 协议价 300.00 - 22.38

网新科技及
其子公司

管理服务 协议价 350.00 18.87 77.67

浙江大学 技术服务 协议价 30.00 - 10.00

合营企业 劳务及咨询费 协议价 300.00 - 100.00

浙江浙大列
车智能化工
程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

司

研发服务 协议价 350.00 - -

联营企业 技术服务 协议价 18.87

小计 1,330.00 18.87 228.92

代付融资
利息

网新机电及
其子公司

代付融资利息 协议价 800.00 - -

小计 800.00 - -

向关联人
采购研发

成果

浙江浙大列
车智能化工
程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

司

购买研发成果 协议价 - 2,235.07

小计 - - 2,235.07

向关联人
销售服务

联营企业 污水处理费 协议价 200.00 66.24

小计 200.00 - 66.24

合计 74,310.00 4,624.60 27,210.25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网新科技及
其子公司、
联营企业

购买项目所
需设备等 492.63 600.00 0.25% -17.90% 临 2019—

021

网新机电及
其子公司

轨道业务进
口业务 7,991.00 7,750.00 4.09% 3.11% 临 2019—

021
机电总包业
务分包款 8,356.80 12,650.00 4.28% -33.94% 临 2019—

021

合营企业 购买项目所
需设备 0.57 2,000.00 0.00% -99.97% 临 2019—

021

联营企业 购买项目所
需设备 130.85 - 0.07% 100.00%

小计 16,971.85 23,000.00 8.69% -26.21%

向关联人租
入资产

网新集团及
其子公司

办公楼及仓
库租赁 210.07 250.00 0.11% -15.97% 临 2019—

021
小计 210.07 250.00 0.11% -15.97%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商品

网新集团 轨道业务
EPC 分包 61.96 90.00 0.02% -31.16% 临 2019—

021
网新机电及
其子公司

轨道业务进
口货物销售 7,436.14 7,750.00 2.68% -4.05% 临 2019—

021
小计 7,498.10 7,840.00 2.70% -4.36%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网新机电及
其子公司

进口代理服
务 22.38 250.00 0.01% -91.05% 临 2019—

021
网新科技及
其子公司

管理服务 77.67 100.00 0.04% -22.33% 临 2019—
021

浙江大学 技术服务 10.00 30.00 0.01% -66.67% 临 2019—
021

合营企业 劳务及咨询
费 100.00 300.00 0.05% -66.67% 临 2019—

021
联营企业 技术服务 18.87 - 0.01% 100.00%

小计 228.92 680.00 0.12% -66.34%

向关联人采
购研发成果

浙江浙大列
车智能化工
程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

司

购买研发成
果 2,235.07 2,400.00 1.15% -6.87% 临 2019—

021

小计 2,235.07 2,400.00 1.15% -6.87%

向关联人销
售服务

联营企业 污水处理费 66.24 - 0.02% 100.00%
小计 66.24 0.02% 100.00%
合计 27,210.25 34,170.00 5.75% -20.3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1、本公司与网新机电及其子公司机电总包业务原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2,650 万元 ，实际发生金额 8,356.80 万元 ，差异主要原因为项目预计进
度与实际进度有差异 。

2、本公司与合营企业购买项目所需设备原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000
万元 ，实际发生金额 0.57 万元 ，差异主要原因为项目预计进度与实际进
度有差异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二、关联方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网新”）
（1）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2401 室
（2）法定代表人：赵建
（3）注册资本：337,026,000 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1 年 6 月 6 日
（5）统一信用代码：913300007291218006
（6）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信息服务除外）；电子、通信及自动化控制

技术研究、开发和服务，上述相关工程配套的电子、通信及自动控制产品及设备销
售，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交通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工程管理服务、
设计与投资咨询；培训服务（国家设置专项行政许可项目除外）；科技园规划咨询、
开发运营服务和技术推广服务。

（7）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网新集团 2019 年财务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单位：人民币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718,392,229.60 1,792,274,572.81
负债总额 1,481,279,307.93 1,474,000,426.45
银行贷款总额 1,014,348,900.00 985,848,9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477,208,597.16 1,469,929,715.68
股东权益 237,112,921.67 318,274,146.36

2019 年 1-12 月（未经审计 ）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6,785,999.46 275,449,321.14
利润总额 4,960,828.88 -81,161,224.69
净利润 4,960,828.88 -81,161,224.69

（9）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截至本公告日，网新集团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控制本
公司 19.02%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网新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10）履约能力分析：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其承接
工程分包业务及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其租房、接受进口代理及代管服务、设计及评估
服务，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管理能力强，财务状况稳定，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公司因承接工程业务对其形成的债权最终成为坏账的可能
性较低。

2、公司名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科技”）
（1）住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 18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A 楼 1501
室
（2）法定代表人：史烈
（3）注册资本：1,055,218,720 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1994 年 1 月 8 日
（5）统一信用代码：91330000143002679X
（6）经营范围：对外承包工程（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

书》），计算机及网络系统，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及产品
的制造、销售；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
发。 经营进出口业务；承接环境保护工程，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工
程的设计、施工、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7）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网新科技 2019 年财务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单位：人民币元）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569,620,473.66 6,734,339,043.75
负债总额 1,852,236,263.56 2,022,613,614.02
银行贷款总额 649,800,000.00 733,522,084.90
流动负债总额 1,774,735,969.48 1,944,408,447.23
股东权益 4,717,384,210.10 4,711,725,429.73

2019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2,406,870,343.14 3,557,618,181.40
利润总额 186,610,759.59 256,189,581.01
净利润 160,978,513.09 207,080,340.16

（8）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网新科技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

司 10.43%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网
新科技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9） 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公司及子公司向其采购设
备，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以往
的交易能够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采购设备等，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3、公司名称：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机电”）
（1）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1501 室
（2）法定代表人：陈均
（3）注册资本：300,000,000 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1 年 08 月 30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1990394K
（6）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设

备、电子设备、电力设备的销售；电力自动化系统、通信系统的开发、工程承接及技
术咨询；环境保护工程、市政工程、电力工程、交通工程和建设工程的承接、工程总
承包、工程招投标代理和工程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除外）。

（7）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网新机电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032,790,471.50 1,053,766,742.78
负债总额 767,242,980.40 804,151,871.39
银行贷款总额 114,230,043.81 130,370,579.31
流动负债总额 648,905,026.59 662,840,071.99
股东权益 265,547,491.10 249,614,871.39

2019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241,498,666.43 283,336,882.74
利润总额 9,383,197.94 2,987,689.56
净利润 5,376,127.15 2,881,032.93

（8）关联关系：网新机电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均系本公司副董事长。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网新机电公司为公司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9）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其分包机
电业务，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以往的交易能够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公司名称：浙江浙大列车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列
车智能化公司”）

（1）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1201 室
（2）法定代表人：舒旭云
（3）注册资本：20,000,000 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4 年 04 月 09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096531745B
（6）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轨道交通产品、轨道交通安全检测技术；服

务：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列车智能化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0,300,217.53 28,184,160.05
负债总额 1,155,852.92 28,507,956.12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25,475.00 20,576,733.64
股东权益 9,144,364.61 -323,796.07

2019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5,833,612.09 -3,263,888.55

（8）关联关系：列车智能化公司董事郑爱平女士系公司监事会主席，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列车智能化公司为公司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9）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向其采购研发成果，
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研发能力较强，经营正常，不存在
履约能力障碍。

5、恒启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称“恒启电子”）
（1）住所：苏州高新区建林路 666 号二区（9 幢）
（2）法定代表人：贺冬
（3）注册资本：4,165,000 美元
（4）成立日期：2003 年 10 月 10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753217992G
（6）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高端路由器，千兆网络交换机软件和硬件等相关系列

产品及集成，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应技术和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恒启电子 2019 年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0,808,803.01 26,805,067.84
负债总额 4,511.142.16 10,373,947.88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511.142.16 10,373,947.88

股东权益 26,297,660.85 16,431,119.96
2019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790,659.59 8,318,944.19
利润总额 -3,627,697.83 195,409.94
净利润 -3,627,697.83 195,409.94

（8）关联关系：恒启电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
限公司的合营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恒启电子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9）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其采购设
备，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不存
在履约能力障碍。

6、浙江众合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进出口”）
（1）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801-3 室
（2）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3）注册资本：1,200,000 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5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909634762
（6）经营范围：经营进出口业务，工程项目设备采购，经济技术交流服务。

（7）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众合进出口 2019 年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79,663,208.25 60,331,993.42
负债总额 149,634,991.77 60,458,252.92
银行贷款总额 62,792,090.00 11,558,779.91
流动负债总额 149,634,991.77 60,458,252.92
股东权益 30,028,216.48 -126,259.50

2019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83,013,736.53 33,151,888.67
利润总额 1,237,252.56 -113,722.29
净利润 1,354,475.98 62,605.48

（8）关联关系：众合进出口是公司关联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众
合进出口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9）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其采购原
材料，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管理能力强，财务状况良好，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7、浙江中民玖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民玖合”）
（1）住所：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245 室
（2）法定代表人：韩立
（3）注册资本：10,000,000 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5 年 8 月 6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50132812D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7）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中民玖合 2019 年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9,625,519.02 10,001,762.40
负债总额 98,958.59 226,899.87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98,958.59 226,899.87
股东权益 9,526,560.43 9,774,862.53

2019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008,917.01 9,056,603.63
利润总额 -237,474.39 67,648.70
净利润 -248,302.10 60,883.83

（8） 关联关系： 中民玖合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众合投资有限公司的合营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民玖合为公司
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9）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子公司接受其劳务咨
询服务，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8、浙江大学
（1）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 号
（2）法定代表人：吴朝晖
（3）开办资金：1,929,230,000 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70095016Q
（5）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 哲学类、文学类、

历史学类、教育学类、理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和医学
类学科高等专科

（6）关联关系：浙江大学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019 年 7 月 8 日因浙江浙大圆
正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浙江大学已不再是公司实际
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一致行动
人关系解除未满 12 个月，故浙江大学仍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接受其技术服务，浙
江大学为国家教育部直属高校，是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科研创新
能力较强，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部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定价皆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二）协议签署情况
1、2018 年，公司子公司与网新集团及其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公司签署了《租赁

合同》。公司子公司承租关联方位于杭州市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5 层的物
业用于办公，租金支付方式：按季支付。

2、2017 年，公司与网新集团及其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公司签署了《租赁合同》。
公司子公司承租关联方位于杭州市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6 层的物业用于
办公，租金支付方式：按季支付。

3、其他采购合同待发生时签署。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2020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74,310.00 万元。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与上述关联方存在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
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是持续的，并且于双方是互利互惠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购销及服务关系，不
存在被控制的情况。 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情况
1、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
金额，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业务开发进度的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
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差异并不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和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我们事前对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情况进行了核
实，认为公司所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确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预计依据

是充分的，交易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经初步审核，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发表独立意见
1、2019 年度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根
据市场原则定价。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

总金额，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业务开发进度的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 差异并不影
响公司业务开展和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后续的关联交易预计应谨慎预测，尽量缩小预计和实际发生的差异。

2、2020 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产生，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关联董事就该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32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股东拟实施业绩承诺补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7〕243 号文核准，2017 年公司向唐新亮等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42,758,616 股购买苏州科环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向 6
个认购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9,843,255 股，募集配套资金 47,599.99 万元，扣减发
行费用 1,36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6,239.99 万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214 号）。 标的
资产以评估值为基准协商定价 68,200 万元。

苏州科环 100%股权的工商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办妥。 公司
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完成发行股份 72,601,871 股。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唐新亮、上海沁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沁朴投资”）、

萍乡市骏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骏琪投资”）、北京润信鼎泰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泰投资”）、文建红、张建强和江苏中茂节能环保
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中茂”）承诺苏州科环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以下
简称“归母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当年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12 9,141 9,699
当年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12 16,453 26,152

补偿义务人参与业绩承诺的苏州科环股权构成情况如下：
补偿义务人 对苏州科环出资额 （万元）

交易完成前持有标 的公司
股权比例（%）

对应交易完成后持 有上市
公司股份数 （股）

唐新亮 428.51 26.00 11,115,764
文建红 82.48 5.00 2,139,449
骏琪投资 148.35 9.00 3,848,233
张建强 32.97 2.00 855,172
沁朴投资 82.42 5.00 2,137,930
鼎泰投资 32.97 2.00 855,172
江苏中茂 16.48 1.00 427,586
合计 824.18 50.00 21,379,306

（二）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经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毕后，若目标公司盈利承诺期内第一、二

年每年实现的当期期末累计归母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未达
到承诺的当期期末累计归母净利润的 90%的， 补偿义务人同意就目标公司当期不
足承诺的部分以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若目标公司盈利承诺期内第三
年实现的当期期末累计归母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未达到承
诺的当期期末累计归母净利润的， 补偿义务人同意就目标公司当期不足承诺的部
分以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前述股份补偿数量总计不超过补偿义务人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所获得的众合
科技的股份数量，股份补偿数量不足以补偿的，剩余部分由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
资以现金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每年计算一次股份补偿数，
由众合科技以 1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盈利承诺期内第一、二年每年度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的归母净利润×90%-

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归母净利润）/ 盈利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承诺的
归母净利润总数×购买标的资产所发行的全部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

盈利承诺期内第三年度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的归母净利润 - 目标

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归母净利润）/ 盈利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承诺的归母
净利润×购买标的资产所发行的全部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

在逐年计算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补偿股份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 则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 转
增或送股比例）。

若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 现金分红部分补偿义务人应作相应
返还，计算公式：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承诺，如补偿义务人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换得众合
科技的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净利润差额时， 其将在补偿义
务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 盈利补偿期间
内目标公司承诺的归母净利润总数×1/2- 盈利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累计实现的归
母净利润总数。 计算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三）减值测试
各方同意，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应对购买标的资产相应股权进行减值测

试并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若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对应股权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人

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额），则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
应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张建强、沁朴投资、鼎泰投资和江苏中茂不承担该部分补
偿义务。

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对应股份减值额为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减去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盈利承诺期限内的股东增资、 接受
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等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

补偿义务人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的现金数额＝标的资产对应股权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

人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额）。
（四）补偿之实施
在下列任一条件满足后， 则众合科技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10 个工作

日内由其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回购股份的议案， 并在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 2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注销的事宜：（1）若利润补偿期间内第一、二年度苏州科环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不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数的 90%或利润补偿期间内第三年度苏州科环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不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的；（2）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对苏州科环进行减值测试， 如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
对应股权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额）。

（五）补偿义务的分担
涉及上述补偿义务时， 各方同意并确认， 补偿义务的承担顺序及分配方式如

下：
发生盈利补偿义务的情形下，先由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以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承担补偿义务。 分摊比例如下：唐新亮承担 65%；文建红承担 12.5%；骏琪
投资承担 22.5%。 同时，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将对上述补偿义务互相承担连带
责任。

若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持有股份数量不足以承担上述补偿义务的，由张
建强、沁朴投资、鼎泰投资和江苏中茂补足。 分摊比例如下：沁朴投资承担 50%、鼎
泰投资承担 20%、江苏中茂承担 10%、张建强承担 20%。

发生前述盈利补偿义务的情形下， 补偿义务人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换得众合
科技的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净利润差额时， 唐新亮、 文建
红、骏琪投资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 分摊比例如下：唐新亮承担 65%；文建红承担

12.5%；骏琪投资承担 22.5%。 同时，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将对上述补偿义务互
相承担连带责任。

发生减值补偿义务的情形下，由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以现金承担补偿义
务。 分摊比例如下：唐新亮承担 65%；文建红承担 12.5%；骏琪投资承担 22.5%。 同
时，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将对上述补偿义务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三、苏州科环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
（一）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苏州科环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8〕3163 号、天健审〔2019〕2482 号
和天健审〔2020〕4422 号），苏州科环 2017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728.68 万元，较承诺数少 583.32 万元，完成率为 92.02%，
2018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051.02 万
元，较承诺数少 4,089.98 万元，完成率为 55.26%，2019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690.08 万元，较承诺数少 1,008.92 万元，完成
率为 89.60%；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苏州科环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469.78 万元，较承诺数少 5,682.22 万元，完成率累计
为 78.27%。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苏州科环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金额，触发了当年度业绩补偿条款，相关补
偿义务人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二）减值测试情况
经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20﹞

0180 号），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基于苏州科环评估值考虑承诺期间累计利润分
配的影响得出的按收购股权比例计算的金额， 高于重大资产重组时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序号 项目 苏州科环

A 2019-12-31 全部股权评估价值 82,000.00 注

B 收购股权比例 100%
C=A*B 按收购股权比例计算的金额 82,000.00
D 重大资产重组时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68,200.00
E 减值情况 0

注：上述全部股权评估价值已考虑苏州科环期间利润分配。
四、苏州科环业绩未完成涉及的补偿事项
（一）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等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充协

议、补偿义务人出具的承诺及苏州科环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项目 数值

标的公司截至 2019 年末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A） 26,152.00 万元

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B） 20,469.78 万元

盈利补偿期间内标的公司承诺的净利润总数 （C） 26,152.00 万元

上市公司购买标的资产所发行的全部股份数 (D) 59,862,062 股

2017 年度已补偿股份数量(E) -
2018 年度已补偿股份数量（F） 6,931,109 股

2019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G=(A-B)/C*D-E-F) 6,075,522 股

注：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92,925,733 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股份数量计算过程中如遇小数则
向上取整。

（二）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的分担
发生盈利补偿义务的情形下，先由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以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承担补偿义务并对补偿义务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苏州科环截至 2018 年末

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金额的 90%，触发了 2018 年度业绩补偿条款，根
据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签署的《苏州科环 2018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备忘录》，由
文建红和骏琪投资先行补偿， 文建红和骏琪投资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分别
为 1,543,583 股和 5,387,526 股， 前述涉及的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00 元总价
回购，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回购注销手续。

苏州科环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金额，触发了当年度业绩补偿条款，相关补偿义务人需要
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签署的《苏州科环 2018 年度
业绩补偿方案备忘录》，2019 年度补偿义务人所需补偿的 6,075,522 股份数由唐新
亮、 文建红、 骏琪投资协商确定。 由于骏琪投资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已全额补偿因
2018 年度苏州科环业绩承诺未实现所需补偿的股份数，2019 年度补偿义务人所需
补偿的 6,075,522 股份数由唐新亮、文建红协商确定。 2019 年在履行完毕盈利补偿
义务和减值补偿义务后，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累计承担补偿义务的分摊比例
为唐新亮承担 65%、文建红承担 12.5%、骏琪投资承担 22.5%，超过前述约定的分摊
比例承担补偿义务的一方可以向低于前述约定的分摊比例承担补偿义务的一方追
偿。

前述股份补偿涉及的回购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补偿股份的回购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回购注销股份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注销股份的目的：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约定。
（二）回购注销股份来源：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三）回购注销股份价格：总价人民币 1.00 元。
（四）回购注销股份数量： 6,075,522 股
（五）回购注销股份期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照法律规定对应补偿的

股份予以注销。
（六）回购注销股份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回购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有所提升，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
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六、回购注销事项的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4 月 28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

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方对应补偿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分
别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回购因苏州科环环保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
偿股份 6,075,522 股，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该部分股份的注销事项。 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注
销股份相关事宜。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鉴于苏州科环环保有限公司 2017 年—2019 年未能完成业绩承

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拟回购并注销补偿股份的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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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3:00 召开。经会议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投保概述
为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促进相关责任人员充分行使权

力、履行职责，降低公司运营风险，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公司拟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 本次责任保险具体方案如下：
1、投保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
3、责任金额：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每年的事故赔偿限额）
4、保险费额：不超过 15 万元人民币（具体以保险公司最终报价审批数据为准）
5、保险期限：1 年（后续每年可续保）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董事会，并由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全体董监高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其
他相关责任人员、保险公司、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请保险经

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
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
宜。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董（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降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

可能引致的风险以及引发法律责任所造成的损失，为其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责任保险，有利于保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权益，促进责任人员更好地

履行职责，促进公司发展。 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同意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并同意将此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